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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新闻 A03

“电子眼”位置要向社会公布
目前实施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

理程序规定》是2004年发布实施的。近期，公
安部对原来的《规定》进行了修订，并在 11月
21日～12月5日公开征求意见。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修订《规定》”）第
16条、17条提出：“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
（‘电子眼’）设置地点，应当向社会公布。使
用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测速的路段，应
当设置测速警告标志。”
郑州情况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交警部门使用“电
子眼”监控拍摄交通违法行为非常普遍。我
市目前的交通违法监控“电子眼”约为500个，
从2006年4月开始投入使用。

“电子眼”在有效监控违章违法的同时，
近年来也不断引起争议。围绕它的争议主要
包括“设置不规范”、“告知不及时”、“没有设
置提示标志”等。

“电子眼”拍违法25日内须提供查询
修订《规定》第19条提出：“自交通技术监

控设备（‘电子眼’）收集违法行为记录资料之
日起的十五日内，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对记录内容进行审核，
经审核无误后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

统，作为违法行为的证据。”
第20条规定：“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

违法行为信息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
统后十日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向
社会提供查询，并可以通过邮寄、发送手机短
信、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机动车所有人或者
管理人。”

也就是说，“电子眼”拍下交通违法记录
25天内，警方应当向社会提供查询。

郑州情况
目前，在我市查询“电子眼”违章记录，大

致可通过以下几种途径：
到市交警一大队至六大队、九大队、市车

管所驾驶人违法处理室、市交警支队大门西
侧的109室咨询民警。

登录郑州市公安局车管所网站（http://
www.zzcgs.com.cn），注册用户名后网上查
询，或短信查询。

呼吸测试达醉酒临界值才可验血
酒后驾驶是诱发交通事故的“杀手”之

一。在查处这种行为时，到底是呼吸测试还
是验血测试，修订《规定》也给出明确观点。

第 33 条、34 条等提出，呼吸测试达到或
者超过醉酒临界值，而被测试人又对测试结
果有异议，警方才可进行抽血检验。这样可
以减少执法环节。

涉嫌酒后驾驶的当事人，如果拒绝配合
酒精呼气等方法测试，民警可以抽血检验。
对酒后行为失控或者拒绝配合检验的，民警
可以使用约束带或警绳等约束性警械。

罚款滞纳金不得超过罚款数额
目前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9条规定，

交通违法当事人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
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滞纳金）。但这并
未对滞纳金的上限作出限制。

因此，修订《规定》第 52条提出：“当事人
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采取下列
措施：(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
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总额不得
超出罚款数额；(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这也表明，加处罚款（相当于滞纳金）的
总额，不得超过罚款本身的数额。

公安部拟修订交通违章处理规定
“电子眼”位置要向社会公开，滞纳金不得超过罚款数额

郑州“电子眼”地图近期公布
“电子眼”的位置要向社会公布；交通违法滞纳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罚款数额……

昨日，公安部新近公布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征求意见稿）》引
发热议，公安部网站正就该《规定》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郑州市交警支队
传来消息，他们即将通过网站查询等方式，向市民公布全市“电子眼”的位置，提供
更便捷的“电子眼”违章查询等服务。 晚报记者 吴泳/文 周甬/图

郑州交警部门将建新网站
方便市民查询

昨日下午，市交警支队有关负责人介
绍，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
程序规定 (征求意见稿)》，目前还在面向
社会征求意见的阶段。但我市的“‘电子
眼’全图”，交警部门近期将向市民“和盘
托出”。

该支队的贾炜警官介绍，近期交警方
面将建成一个新的公共网站，登录这个网
站，市民可以更便捷地查到“电子眼”违章
记录等交通信息。全市所有“电子眼”的位
置，该网站也将一一公布。

贾炜介绍，目前我市约 500 个“电子
眼”，均设置在较显眼的位置。没有像个别
地方那样，刻意设置得很隐蔽。如果上级
部门在这方面实施新规定，我市交警将会
及时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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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花园路上的“电子眼”


